
校教〔2020〕34 号

关于做好 2019-2020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

编制工作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系（部）：

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编制

发布普通高等学校 2019-2020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通知》

（晋政教督办函〔2020〕35号）要求，现就做好我校 2019-2020

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撰写要求

1.任务涉及部门：院长办公室、发规处、人事处、教师

工作处、财务处、国资处、教务处、科技处、招就处、学生

处、校团委、后勤处、图书馆、信息中心、工程训练中心、

矿业系、地环系、电气系、信息系、土建系、机电系、管理

系、经贸系、工业系、思政部、基础部、体育部、继续教育

部及相关直属教研室。

2.文字要求：请各相关部门根据写作提纲分配的任务

（见附件 2），以写实的手法撰写，简要分析基本状态，突出



工作亮点、成就和经验，准确把握存在的问题。

3.数据要求：请注意核实重要数据，并填好相应附表（附

件 2 中有要求的请用附件表，其他的可自己另行制表）。各

项数据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。

4.基本数据采集截止时间：与当年高等教育统计年报

（高基报表）和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时间相同，主要

数据应保持一致。统计时间口径是：财务数据（如经费、工

资等）按照自然年度计算，截止到 2019 年底；教学数据（学

生、教师、专业、课程等）按照学年度计算，为 2019—2020

学年（即 2019.9.1-2020.8.31）；一些不具可比性的动态数

据，可以截止至定稿前。

5.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撰写作为每年常态性工作，文字可

参照往年报告，但应有所修改完善，特别要突出反映有进展、

有成效的工作。编制后的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将在学校信息公

开网站向社会公开发布。

二、完成时间及统稿要求

请各相关部门于 10 月 6 日前将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（见

附件 4）发送至教务处邮箱 yqxyjwc@163.com。各部门负责

撰写的内容（无需排版）经部门领导审核后，签字的纸质版

于 11 月 10 日前交教务处汇总，同时电子版发送至教务处邮

箱。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工作由教务处负责文字统稿，院

办负责数据统稿。为方便联系，请各联系人加入山工院数据



采集 QQ 群 589788983。未尽事宜，请联系教务处冀庚老师、

院办魏宏亮老师。

附件：

1.山西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编制发

布普通高等学校 2019-2020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通知》

（晋政教督办函〔2020〕35 号）

2.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2019-2020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

写作提纲及任务

3.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2018-2019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

（仅供参考）

4.报告撰写部门联系方式统计表

山西工程技术学院

2020 年 9 月 25 日

主送：校领导，各部门，各系（部）。

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2020 年 9月 25日印发


